
附件 4 

“州本级社会责任粮油储备补贴”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自 2008 年以来，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局相继下发要

求加快完善地方粮油储备体系的通知。2010 年，省政府为认真贯

彻执行国务院精神，连续下发了«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

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吉政发[2010]33 号），省粮食局、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省物价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全省粮油保

供稳价工作的通知»（吉粮明电[2011]11号）和吉林省粮食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粮油市场应急保障能力建设的通知»（吉粮调

[2011]31 号），要求“销区市、县政府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建立成品粮油储备，确保 10天以上供应能力”，文件中特意提到粮

食库存比较薄弱的延边等销区。 

根据以上国务院和省政府相关要求，2011 年我局请示州人民

政府同意后，建立了州本级应急储备粮油体系，该项目纳入了财政

预算。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州本级社会责任粮油储备补贴”项目主要内容是，储备水稻、

小麦、豆油 3个品种，分别为水稻 4600吨、小麦 1870吨、豆油 280

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局与州财政局业务处一同考察了州内粮油

经营规模较大、库存较多、信誉较好的企业，最终确定了延边佳禾

米业有限公司（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延边白力王面业有

限公司、敦化市大地豆业有机食品有限公司（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为储存州本级应急储备粮油企业。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4 年“州本级社会责任粮油储备补贴”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67.41万元，全部用于储备粮油保管费用补贴。我局与 3家州本级

储备粮油储存企业每年 7月份签订下一年度储备粮油协议，协议规

定，签订协议之日起 3个月内补贴资金拨付到位，我局严格按照协

议规定按时拨付补贴资金，预算执行率 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粮油市场运行平稳、价格基本稳定、提高应急保障能力、确

保应急保障需要。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通过项目绩效评价，客观、公正地反映我局对“州本级社

会责任粮油储备补贴”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反映该项目资金的规范管理、合理使用情况； 

 3、通过评价，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改进工作，进一步加强



项目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体系由“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一级

指标构成，二级指标数量 9 个，三级指标数量 14 个。（详见附件） 

  本着科学、规范、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原则， 按照绩效办

要求，我局对该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

目标合理性等方面 14个三级指标进行了评价，评价采取完成得

分否不得分的方法。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我局接到绩效办通知后，财务、相关业务处室组成绩效评价

工作小组，按照评价体系及评分表要求，认真对照检查该项目

决策过程、实施过程、产出、结果等情况。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该项目 2024 年度，依据年初绩效目标落实了州本级储备粮

油水稻 4600吨、小麦 1870吨、豆油 280吨，补贴资金 67.41万

元按时拨付到位，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绩效目标，综合评价绩效自

评得分 100分，绩效自评等级为“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该项目依据国务院和省政府及有关要求，经州人民政府同意

设立，项目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本项目 2024 年州十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批准。 



（二）项目过程情况。 

 本项目年初预算 67.41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执行率 100%。

补贴资金支出手续符合财务制度，资金拨付流程合规，不存在截

留、挪用、挤占等情况。 

（三）项目产出情况。 

   该项目 2024 年度，依据年初绩效目标落实了州本级储备粮

油水稻 4600 吨、小麦 1870 吨、豆油 280 吨，补贴资金 67.41

万元按时拨付到位，预算执行率 100%，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绩效

目标。 

（四）项目效益情况。 

   该项目效果指标设立了社会效益指标，项目设立以来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效益。疫情防控期间，延边佳禾米业有限公司（州

本级储备粮油储存企业）加班加点加工大米供应延吉市内各大

型超市，确保了居民口粮，较好的履行了州本级应急储备粮油

承储企业的社会责任。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我局与州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州本级应急动态储备粮管理

指导意见”（延州发改联[2023]7 号）；2、根据“指导意见”每

年与州本级应急储备粮油承储企业签订合同，每个季度到 3 家

州本级应急储备粮油承储企业检查储备粮油库存，并查看粮油

质量检测报告，做到州本级应急储备粮油质量完好、库存真实。 

 



2025年 11月 4日 

延边州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